
本栏目系湖南法治报与
湖南省公共管理研究基地 、
湖南省领导科学学会、 湖南
行政管理学会联合举办。

法治本报新闻热线 _0731-84802117
编辑/王薇 美编/王诚杰 2026 年 04 月 09 日04

湖南法治报讯（通讯员 骆
美霖）近日，临武县人民法院坚
持和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
巧妙打出 “上门走访+云端调
解+司法确认 ”组合拳 ，不仅让
纠纷 “软着陆 ”，更让双方当事
人心服口服。

2022 年 10 月，长沙某特药
公司与临武某医院签订医疗设
备采购合同 。 企业如约完成设
备交付 、安装及验收 ，医院的
货款却因财政资 金 拨 付程序
复杂而迟迟无法到账。 无奈之
下， 特药公司一纸诉状递到法
院。

案件涉及公立医院 ， 资金
拨付并非一朝一夕能解决。 临
武法院没有简单立案， 而是选
择“先走一步”。 在征得原告同
意后暂缓立案， 由诉讼服务中

心分管院领导带队， 主动走进
医院， 与院方面对面 “把脉问
诊”。 核实欠款事实无误后，法
院化身 “连心桥 ”，多次对接相
关部门， 全力推动资金审批进

度。
今年春节刚过， 好消息传

来———首批 200 万元货款成功
拨付。 但剩余 218 万余元如何
化解？ 法院再次穿针引线，结合

财政审批节奏， 促成医院拿出
“分三期支付 ”的方案 ，双方还
约定了违约责任， 给企业吃下
“定心丸”。

为让企业 “零跑腿 ”，法院

将调解搬到线上。 依托多元调
解平台， 双方远程视频 “面对
面 ”， 指尖轻点便完成签字确
认。 法院同步进行司法确认，并
免收诉讼费用， 真正实现案结
事了、人和气顺。

“电话 、微信全程在线 ，审
批进度随时跟踪。 ”办案团队既
体谅医院资金拨付的现实难
处， 又坚定维护外地企业的合
法权益， 用柔性司法化解刚性
矛盾。 双方当事人不约而同为
法院点赞。

近年来， 临武法院持续深
耕先行调解，针对涉企、涉民生
等重点领域纠纷，推行“主动对
接 、精准调解 、全程跟进 ”工作
模式。 一次上门、一场视频、一
份确认书， 让纠纷化解成本更
低、效率更高。

龙婧婧 刘之琳
《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

要（2025 年版）》明确将“坚持依
法治国与依规治党有机统一 ”
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核心要义
的 “第十二个坚持 ”，这标志着
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更加完善 ，
全面从严治党取得历史性成
就， 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
了坚强政治保证和法治保障 。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挥依
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的互补性作
用”。 这种互补性作用是依法治
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的根本
基础。 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的
互补性并非简单并列， 而是在
价值目标、运行体制、规范依据
上的同向衔接， 从而在保障党
依法执政、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和全面依法治国的伟大实践中
相辅相成。

价值目标的共同性 。 依法
治国和依规治党根植于我国社
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 体现
了党领导下的国家治理体系的
内在统一， 确保党和国家事业
沿着正确方向协同推进。 党内
法规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行为准
则， 其根本目标是确保党能够

履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
华民族谋复兴”的执政使命。 从
组织维度看， 党章、《中国共产
党纪律处分条例》 等党内法规
对“两个维护”“民主集中制”等
政治立场、组织纪律的强调，直
接体现了其维护党内团结与政
治稳定的功能， 确保党中央权
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使党能够
集中力量办大事。 从价值维度
看 ，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 》通过对 “四风 ”问题细化要
求， 防止党在长期执政中滋生
特权思想， 确保党始终代表最
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法作为
国家治理的通用语言， 适用于
全体公民， 旨在通过普遍性规
则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与国家长
治久安， 其公共性和普适性更
为突出。 法律体系的构建与实
施， 从根本上保障了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健 康 运 行 和 社 会 和
谐稳定 ， 是推进国家治理现
代化的重要依托 。 从秩序维
度看 ， 法通过明确权利与义
务的边界 ，化解社会矛盾 、降
低交易成本 ， 为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稳定预期 ； 从权力维
度 看 ，法 通 过 “控 权 ”逻 辑 规
范公权力行使 ， 防止权力滥
用 ，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
从发展维度看 ， 法通过激励
创新 、保障公平等规则 ，推动
社 会 进 步 ， 实 现 “ 效 率 与 公
平 ” 的 平 衡 。 综 上 ， 党 内 法
规 和 国 家 纪 律 的 终 极 目 标
都 是 实 现人民幸福和国家富
强 ， 在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
的实践中相互衔接 、 彼此支
撑 ， 形成了自我约束与外部
强制 有机结合的治理格局 ，共

同筑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的制度根基。

运行体制的同源性 。 依法
治国和依规治党在运行体制上
的同源性来自党的领导， 这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
本质特征和制度优势的集中体
现。 一是从运行过程看，党的领
导贯穿党的建设与法治建设的
全过程各环节。 依规治党作为
管党治党的基本方式， 直接服
务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实现
党的执政使命， 党内法规从制
定、 执行到监督的运行全过程
都紧密围绕并依靠党的领导来
展开。 同样，社会主义法治的立
法 、执法 、司法 、守法各个环节
都在党的领导下进行。 党通过
领导立法、 保证执法、 支持司
法、带头守法，将党的理念和主
张融入国家法治实践。 二是从
体制机制看， 党的领导推动纪
法贯通衔接。 国家监察体制改
革后形成的纪律检查与国家监
察合署办公体制， 实现了党内
监督和国家监察的有机统一 ，
使得执纪与执法在权力运行 、
程序规范、 力量整合上协同发
力， 形成了高效的反腐败工作
体系和一体推进不敢腐、 不能
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 三是从
实现路径上看， 党的领导依赖
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的规范运
行。 依法执政、依规治党是坚持
党的领导的基本方式。 党通过
严格的纪律约束保证自身的先
进性与纯洁性，通过带头守法、
模范践行法律来引领法治社会
建设， 从而将党的执政活动纳
入法治化轨道，实现科学执政、
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可见，党

的领导不仅为依法治国与依规
治党的运行提供了根本的政治
保证和组织基础， 确保了治党
与治国在理念、 机制和资源上
的高度统一与协同增效， 而且
其自身的巩固与实现也必然依
赖于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的有
效实施。

规范依据的协同性。 《中国
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等党内
法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
政务处分法》等国家法律，共同
构建了一套相互支撑、 相互促
进的规则体系， 确保了执纪审
查与依法调查能够同频共振 、
形成合力， 有力促进依法治国
与依规治党有机统一。 一是在
适用规则上， 党内法规明确规
定纪法有机衔接 。 《中国共产
党纪律处分条例 》 第二十八
条 规 定 ， “ 对 违 法 犯 罪 的 党
员 ，应当按照规定给予党纪处
分， 做到适用纪律和适用法律
有机融合， 党纪政务等处分相
匹配”。

这要求在处理党员违法犯
罪问题时， 必须将纪律处分与
法律制裁作为一个整体来考
量， 确保纪律处分与司法判决
或政务处分在轻重、 时序上相
互协调， 避免出现处分畸轻畸
重等不协调现象。 二是在调整
范围上， 党内法规进一步深化
法律规范要求。 《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分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
十条明确了应当受到党纪处分
的违法行为， 实质上是将国家
法律的禁止性规范内化为对党
员更高要求的纪律标尺。 这使
得纪律的“探照灯”既能照亮法

律覆盖的领域，又能延伸到“破
法 ”之前的行为 ，为抓早抓小 、
防微杜渐提供了明确的制度抓
手 ，体现了 “纪严于法 、纪在法
前”的管党治党理念。 三是在程
序与后果上， 党内法规形成了
层层递进的纪法惩戒体系。 《中
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第三
十五条、 第四十一条明确要求
与党纪政务处分相匹配， 确保
了当一名党员受到法律制裁或
政务处分时， 党内必然会启动
相应的纪律程序， 并作出与之
衔接、力度相当的党纪处分。 这
种机制防止了纪律与法律在惩
戒后果上 “各吹各的号 ”，而是
形成了一个层层递进、 环环相
扣的惩戒体系， 让违纪违法者
同时受到党规和国法的双重约
束与惩处， 极大地增强了惩治
的威慑力。 综上，这些规范协同
有力地促进了党内法规与国家
法律的双向互动与优势互补 ，
最终形成依规治党引领依法治
国， 依法治国保障依规治党的
良性循环。

新征程上 ，面对艰巨繁重
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 必须
更加自觉地把握和发挥依法
治 国 与 依 规 治 党 的 互 补 性 ，
将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
系 与 国 家 法 治 体 系 深 度 融
合 ，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
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提
供更加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和
法治保障。

【作者龙婧婧系中共湖南
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纪检
监察教研部主任； 刘之琳系中
共湖南省委党校 （湖南行政学
院）法律硕士研究生】

发挥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互补性作用

“柔性”破冰，400万医企纠纷云端化解

临武法院远程视频接访。


